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吴立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贾永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577,825,935.59 2,376,378,295.69 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9,629,204.89 1,408,089,951.59 -2.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45,481.78 29,367,678.51 -65.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23,881,204.46 976,232,765.81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91,246.70 -24,046,442.23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36,933.40 -28,094,431.30 4.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73 增加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 -0.068 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 -0.068 2.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316.49 -74,195.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2,282,588.92 2,282,588.9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819.80 169,769.5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8,853.46 1,167,523.36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703,945.69 3,545,686.7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30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124,230,000 35.36 3,730,000 无 0 国有法人

顾宝军 9,600,000 2.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

控股有限公司

8,400,000 2.39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金牛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13,135 1.65 0 无 0 未知

姚再贵 5,300,000 1.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

合

5,134,934 1.46 0 无 0 未知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4,157,487 1.18 0 无 0 未知

吕剑锋 4,021,400 1.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商新量化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750,500 1.07 0 无 0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阳光大道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700,300 1.05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12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500,000

顾宝军 9,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牛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13,135 人民币普通股 5,813,135

姚再贵 5,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 5,134,934 人民币普通股 5,134,93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57,487 人民币普通股 4,157,487

吕剑锋 4,021,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1,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量化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5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阳光大道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7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18,624.51 15,204.19 22.50

预付款项 3,125.50 995.46 213.98

其他应收款 1,250.30 2,377.78 -47.42

在建工程 31,865.70 18,792.22 69.57

应付票据 6,538.11 2,793.76 134.03

应付账款 17,380.46 11,523.06 50.83

应付利息 464.89 144.51 221.70

其他应付款 17,698.63 4,042.08 337.8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00.00 4,900.00 -59.18

长期借款 7,846.23 13,200.00 -40.56

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客户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木浆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减少的主要原因系上期未收到的拆迁补偿款本期收到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10号机高档特种纸

技术改造项目投入所致。

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以票据结算的应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采购原材料等所应支付的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期末因支付的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嘉实集团短融资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系上期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偿还

所致。

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提前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财务费用 3,949.63 3,128.75 26.24

投资收益 6.42 212.59 -96.98

营业外收入 269.45 451.13 -40.27

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汇率波动较大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4.55 2,936.77 -65.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04.99 3,975.76 18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和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嘉实集团短融资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 7�月 20�日，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申万宏源—（民丰特纸）—（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

合同》，民丰集团在 2015�年 7�月 20�日至 8�月 27�日期间，通过上述定向资产 管 理

计 划 的 方 式 ， 累 计 投 入 人 民 币 3010.11�万 元 ,�共 增 持 了 公 司 股 份

3,7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 民丰集团承诺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

本次购买的公司股份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目前造纸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滑；预测

公司至下一报告期末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立东

日期 2015-10-29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三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马立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陈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63,430,018.81 1,057,067,719.83 1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6,857,551.33 49,399,018.40 -275.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9,069,803.49 -28,655,885.1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02,539,580.92 432,785,559.45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5,016,545.65 7,250,484.21 -2,23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3,848,826.53 -85,320,886.2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不适用 19.6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100 0.0145 -2,237.9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100 0.0145 -2,237.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621.23 82,566.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3,782.90 1,234,308.98

债务重组损益 96,765.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9,045.48 -2,610,929.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4,631.98 110,472.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89.02 -80,902.53

合计 208,437.65 -1,167,719.1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5,1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248,508,802 49.7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9,018,242 31.8 0 质押 159,018,242 国有法人

张立新 1,000,000 0.2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益民品质升

级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03,252 0.08 0 未知 未知

宗凤珍 380,300 0.0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CHUK�YEE�MEN�

LIZA

374,000 0.08 0 未知 未知

黎晓丽 346,300 0.0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319,500 0.06 0 未知 未知

金瑞明 315,394 0.0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WONG�SING�TO 300,000 0.06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48,508,802 境外上市外资股 248,508,802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59,018,242 人民币普通股 159,018,242

张立新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品

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3,252 人民币普通股 403,252

宗凤珍 3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300

CHUK�YEE�MEN�LIZA 374,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4,000

黎晓丽 34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3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3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500

金瑞明 315,394 人民币普通股 315,394

WONG�SING�TO 3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流通股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它流通股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为分别代表

其多个客户所持有。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8,784,814.77 68,478,221.61 58.86 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保证金增加。

应收票据 5,780,821.80 400,000.00 1345.2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票据增加。

应收账款 61,123,411.58 23,412,089.50 161.08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货款增加。

预付账款 23,673,516.99 7,692,326.00 207.75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6,348,450.18 21,865,034.21 66.24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交税金留底税额增

加。

固定资产 311,627,906.91 568,040,126.38 -45.14

主要原因是本期生产线停产提升改造，

资产转入“在建工程” 科目。

在建工程 246,016,874.42 698,734.75 35108.91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发生新建及改

造工程。

长期待摊费用 4,259,213.83 486,000.00 776.38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融资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30,084.53 5,134,487.79 95.35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新增征地补偿

费。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1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到期借款。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90,000,000.00 66.67 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全额票据融资。

预收账款 38,427,382.76 57,399,049.54 -33.05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货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62,056,941.56 48,625,920.94 27.62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职工工资及社保

金增加。

其他应付款 205,596,082.71 80,705,153.66 154.75

主要原因是本期中建材附属公司给本

公司提供的资金代付款增加。

递延收益 18,737,125.03 9,898,914.15 89.28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收到项目建设

补助资金。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度

（%）

资产减值损失 21,836,838.21 5,085,670.60 329.38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的存货减值增加。

投资收益 94,619,131.73 -100

主要原因是上期处置子公司--洛玻实

业公司股权取得收益。

营业外收入 1,868,444.11 3,212,895.23 -41.85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处置资产收益减

少。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9,069,803.49 -28,655,885.1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货款减少、支付的

材料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795,226.12 35,101,404.33 -133.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本期增加工程项目投入、上期

收到土地收储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187,396.13 -25,273,531.1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本期增加了借款及中建材附

属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资金代付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2015年5月6日，本次重组相关置入、置出资产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核准备案；

2015年6月10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洛阳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方案》， 本公司

与交易对方签署了《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协议》；

2015年8月17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2015年8月25日，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

2015年9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材料予以受理。

2015年9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需

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于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步计划

其他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建

材集

团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建材集团于2007年

9月11日在进行相关股权划转时承诺：中

建材集团（包括目前所控制的企业）将不

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构成竞争的

业务；如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可

能与本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

务，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本公司；除作为

财务投资者外，不投资于任何可能与本公

司所从事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在认为条

件恰当时继续收购其他与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时，将会采取措

施防止实质性竞争的发生；如违反以上承

诺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将向本公司进

行充分赔偿。

2007年

9月11

日至今

否 是

其他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凯盛

科技

凯盛科技于2010年12月9日在进行相关

股权划转时承诺：凯盛科技及其所控制企

业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

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

参与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如凯盛科技或其所控制的

公司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将立即通知本公

司，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本公司，以确

保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2010年

12月9

日至今

否 是

其他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建

材集

团及

凯盛

科技

2010年12月9日在进行股权划转时，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建材集团及凯盛科技承

诺：中建材集团及所属凯盛科技计划在未

来三年内，以本公司为平台，通过一系列

业务和资产重组等方式进行整合，全面解

决本公司与龙新玻璃、方兴科技及中联玻

璃间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2010年

12月9

日起3

年

是 否

受到宏

观经济

形势、

产业政

策等因

素的影

响

2014年6月27日，中

建材集团承诺将协

助本公司通过切实

可行的业务和资产

重组等方式把普通

浮法玻璃业务从本

公司剥离出去，截至

目前，本次重组尚需

获得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

其他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中建

材料

集团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建材集团于2007年

9月11日在进行相关股权划转时，为避免

或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承诺：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与洛阳玻璃之

间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 对

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

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

法程序，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洛阳玻璃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07年

9月11

日至今

否 是 ?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立云

日期 2015-10-29

股票简称：洛阳玻璃 股票代码：

600876

编号：临

2015-053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盘活闲置资产，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洛玻集团洛阳龙昊玻璃有限公

司（下简称“龙昊公司” ）与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洛玻集团” ）签

订《库存物资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24,401,121.31元（含税价）。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况

龙昊公司与洛玻集团于2015年6月17日签署《终止租赁协议书》，根据协议，龙昊公司

终止租赁洛玻集团600T/D浮法玻璃生产线，且该协议已于2015年8月25日经本公司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现龙昊公司仓库内尚库存有一批锡、碎玻璃、

产成品等物资，为了变现库存物资，补充流动资金，经双方协商，同意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

价的原则，将该批库存物资售予洛玻集团。 双方签订《库存物资买卖合同》，总交易额为人

民币24,401,121.31元（含税价）。

二、交易双方情况

甲方：龙昊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乙方：洛玻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法定代表人：彭寿

注册资本：人民币128,674万元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5日

注册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9号

经营范围：玻璃及相关原材料、成套设备制造。 玻璃用石英砂、岩矿开采、销售。 玻璃

深加工。 玻璃加工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 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和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发本企业“三

来一补” 业务。 承包建材行业的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生产及技术服务的劳务人员。 （进出口商品目录按国

家有关规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龙昊公司仓库库存锡、碎玻璃、产成品等物资，如下：

序号 存货物资名称 计量单位 实际库存量 账面价值（元）

1 锡 吨 9.1904 1,218,673.30

2 碎玻璃 吨

3,768.86 1,404,078.98

3 产成品 重量箱 349,776 32,793,164.14

合计 — — 35,415,916.42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出售价格

（1）锡：按照当前的市场公允价格确定成交价格为132,602.86元/吨，交易金额为人民

币1,218,673.30元；

（2）碎玻璃：碎玻璃3,768.86吨，按照当前的市场公允价格为640元/吨，交易金额为人

民币2,412,070.40元；

（3）产成品：产成品349,776重箱，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0,770,377.61元。 其中：2mm

系列产品24,813重箱，交易价格参考目前市场价格按93.35元/重箱结算，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266,667.55元；其他玻璃产品324,963重箱，参考2015年1-8月累计平均价格按56.94元/

重箱结算，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8,503,710.06元。

上述资产累计出售价格为人民币贰仟肆佰肆拾零壹仟壹佰贰拾壹元叁角壹分（￥24,

401,121.31，含税价）。

2、 付款方式

甲方向乙方开具发票入账3个月后，乙方以转账或银行承兑方式分次支付货款，或双方

约定的其他方式支付，2016年1月31日前支付完毕。

3、质量要求

（1）、产品质量应符合：有国家标准的按照相应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但有行业标准的

按照行业标准；既无国家标准也无行业标准的按照企业标准。

（2）、乙方如对所购货物之品种、质量规格、数量有异议，须在收到货物的15日内，书面

通知甲方，逾期视为接受货物

4、交付方式

双方于合同签署生效后三日内组织人员，在甲方仓库内对库存物资进行交接并签署交

接清单，交接后该物资所有权属乙方所有。

5、违约责任

双方应遵守并履行本合同的条款，任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本合同，将由过

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

6、合同生效

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生产线库存物资是为了盘活龙昊公司闲置资产，以补充龙昊公司现金流，符

合龙昊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1、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经独立董

事认可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表示同意，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龙昊公司向洛玻集团销售库存物资，主要为了变现库存物资，补充流动资金，合同经双

方协商一致，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签订。 协议内容公平合理，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表决的董事全部

为非关联董事，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4、《库存物资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2015-052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本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洛玻集团洛阳龙昊玻璃有

限公司（下简称“龙昊公司” ）拟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简称“洛玻集团” ）借款，借款总额为人民币2,29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年利率5.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

董事马立云、张冲、张宸宫、谢军为关联董事，于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上述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未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10月29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议，参会董事10名，同意6票，反对0票，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交易事项获得通过。 协

议双方分别签订《借款协议》，由本公司向洛玻集团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龙昊公司向洛

玻集团借款人民币29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年利率为 5.4%。

二、关联方介绍

洛玻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法定代表人：彭寿

注册资本：人民币128,674万元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5日

注册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唐宫中路9号

经营范围：玻璃及相关原材料、成套设备制造。 玻璃用石英砂、岩矿开采、销售。 玻璃

深加工。 玻璃加工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 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和相关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发本企业“三

来一补” 业务。 承包建材行业的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生产及技术服务的劳务人员。 （进出口商品目录按国

家有关规定）。

龙昊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1、主要内容

（1） 本公司与洛玻集团签订《借款协议》：

协议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达成一致，由本公司向洛玻集团借

款人民币2,000万元(贰仟万元整)，用于本公司原材料等款项的支付，借款期限6个月，年利

率为5.4%。

（2） 龙昊公司与洛玻集团签订《借款协议》：

协议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达成一致，由龙昊公司向洛玻集团

借款人民币290万元（贰佰玖拾万元整），用于工资、劳务费及班车费等款项的支付，借款期

限6个月，年利率为5.4%。

2、定价政策

本次借款利率按一般商业条款确定且不高于洛玻集团取得资金借款的同等利率，无需

抵押或担保。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缓解本公司及龙昊公司短期内资金需求压力，借款用途符合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协议遵循自愿、公平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后签订。 本

次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相关资料，同意上述关联交易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借款协议内容公平合理，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4、本公司与洛玻集团《借款协议》；

5、龙昊公司与洛玻集团《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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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10月29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0人，实到董事10人，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马立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02,539,580.92元， 实现营业利润为人民币

-158,700,068.6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86,857,551.33元，基本每股

收益为人民币-0.31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向洛玻集团借款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洛玻集团” ）签订《借

款协议》。根据协议，本公司向洛玻集团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年利率为

5.4%。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之关联

交易公告》。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马立云、张冲、谢军、张宸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昊公司向洛玻集团借款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洛玻集团洛阳龙昊玻璃有限公司（简称“龙昊公司” ）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洛玻集团签订《借款协议》。根据协议，龙昊公司向洛玻集团借款人民币290万元。借款

期限为6个月，年利率为 5.4%。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股东借款之关联交易公告》。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马立云、张冲、谢军、张宸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昊公司库存物资买卖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龙昊公司与洛玻集团拟签订《库存物资买卖合同》，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

龙昊公司将仓库库存物资售予洛玻集团，总交易额为人民币24,401,121.31元（含税价）。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

告》。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马立云、张冲、谢军、张宸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76

公司简称：洛阳玻璃

公司代码：

600235

公司简称：民丰特纸

B140

■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